平山县民政局
关于开展殡葬服务主体备案管理
工作的公告
  
为维护殡葬服务市场秩序，提升殡葬服务质量，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从事殡葬相关服务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实行备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备案对象
除殡葬服务机构外，凡在本县行政区域内从事殡葬服务代理、用品代购、策划主持、信息咨询等相关服务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单纯销售殡葬用品的不用备案）。
二、备案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所有符合条件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向平山县民政局备案。
三、备案材料
1.社会殡葬服务主体基本情况(附件1、附件2）。
2.营业执照或依法取得的相应资格材料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从业人员资质复印件。
4.经营场所使用权证明。(不动产权证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5.服务项目、服务标准、服务流程及收费标准、计价单位。
四、备案程序
1.符合备案条件的社会殡葬服务主体向平山县民政局提交书面备案材料。
2.平山县民政局受理人员对备案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进行现场核查。
3.经审查、核查合格后，平山县民政局对社会殡葬服务主体予以备案，发放备案通知书（附件3）。
4.平山县民政局将已备案的社会殡葬服务主体信息依法向社会公示。
5.社会殡葬服务主体备案信息发生变更，应及时提交变更申请。如停止从业，应及时办理备案注销。
五、办理地点及联系方式
办理地点：平山县民政局（平山县建设北大街3号）
咨询电话：0311-82898279

附件：1.社会殡葬服务主体（组织）备案登记表
      2.社会殡葬服务主体（个人）备案登记表
3.备案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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